
档案保护及抢救项目合同

甲方： 北京市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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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保护及抢救项目合同

甲方： 北京市档案馆（以下称甲方）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路31号

乙方： 北京汉龙致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乙方）

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109号院60号楼7层705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就档案保护及抢

救项目事项协商一致， 共同订立本合同， 以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服务内容、地点、时间及服务承诺

（一 ）服务内容

按照国家档案局关千区域性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中心建设要求，结合馆藏国家

重点档案保护的实际需求进行抢救和保护。2026年拟完成纸质档案修复10万页

（按A4计算）、 纸质档案脱酸10万页（按A4计算）、 档案破损情况调查0.6万

卷、 珍贵档案仿真复制3000页（按A4计算）、 实物档案仿真复制150件、 照片

档案（数字化）修复1200张、 档案异质备份（数字档案信息输出到缩微胶片）

300盘、 声像档案数据抽检3000条、 照片档案入库调查1万张等工作。

（二）服务地点

乙方在 北京市档案馆 为甲方提供服务，并应主动接受甲方对工作

人员、 操作流程管理， 工作场地和成果质量的监督、 检查。

（三）服务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6年12月31日 。 具体进度安排以甲方要求

为准。 如遇不可抗力因素， 经甲乙双方协商后做出适当调整。

因财政资金拨付原因， 政府采购时间顺延， 故自2026年1月1日至本合同

签署日期之间的服务费，由乙方支付给上年度服务单位， 结算单价以本合同约定

的单价为准，按照上年度服务单位实际完成的工作痲进行结绊，支付时间为乙方

收到本合同第 一 期款项后30日内。 如乙方即为上年度服务单位， 则2026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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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至本项目合同签署日期之间的服务费已包含在本合同总金额中，乙方不得

要求需方另行支付。

（四）服务承诺

本合同到期后，如甲方尚未确定下 一年度本项目供应商， 乙方应继续 为甲方

提供本合同约定服务，直至甲方选定下 一年度本项目供应商并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之日止。延续服务期间， 以乙方实际完成的 工作量进行结算， 结算单价参考上一

年度约定价格。 如乙方成为下 一年度本项目供应商并与甲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则双方按照下 一年度合同约定结算延续服务期间费用；如乙方未能成为下 一年度

本项目供应商，则由本年度本项目供应商向乙方支付延续服务期间费用，具体支

付时间为乙方下 一 年度本项目财政经费拨付到位并按下 一 年度合同约定向供应

商支付第一期款项后30日内。

二、 服务质量要求

（一） 乙方在整个服务过程中应确保档案实体及档案信息的安全，确保按合

同第三条第（三）款的 支付计划完成委托项目，确保工作内容符合甲方验收标准。

（二）标准规范

按照档案保护及抢救项目（第二次）北京市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招标文件的 有

关规范执行。

三、 服务费用、 付款方式及支付计划

（一）服务费用

本项目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伍伯伍拾陆万壹忏元整(Y5,561,000)。 上

述合同总价款即为乙方履行本合同的全部费用， 包括但不限千材料费、 加工费、

人工费、运输费、 相关税费等。除前述费用外，甲方不再另行向乙方支付任何其

它费用，本合同金额均为人民币。按照国家现行税法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 一切

税费由乙方承担。

（二）付款方式

甲方以转账方式支付，乙方应提前开具等额正式发票， 乙方开具符合甲方要

求的发票前甲方有权拒绝付款并不承担违约责任。

1.收 款账户信息

户名： 北京汉龙致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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